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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竞选广播、传媒报道及选举论坛

第一部分：通则

11 .1  选管会提醒广播机构（涵盖分别根据《广播条例》

（第 562 章）及《电讯条例》（第 106 章）获发牌的电视台

及电台）和印刷传媒于选举期间（即由提名期首日至投票结

束当日为止）在处理任何与选举或候选人有关的节目及报道

（包括新闻报道、选举论坛及专题报道）时，应按照公平及

平等对待的原则对待各候选人，其评论及报道须持平，以确

保不会优待或亏待任何候选人，并让投票人／获授权代表能

够透过传媒报道充分获取选举资讯，从而作出知情的选择。

11 .2  本章的目的并非规范传媒报道的内容。倘若传媒已

公平及平等地报道所有候选人，则其评论只要是基于事实，

便可以各抒己见。  

11 .3  最重要的是，传媒应确保其节目或报道不致构成选

举广告（即促使或阻碍某名候选人或某些候选人当选），以

免因为发布人并非候选人或其授权的选举开支代理人而招

致选举开支，而触犯《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23(1)条。  

注意：

基于不同人士公开宣布有意参选的形式及平台各

有所不同，传媒有实际困难完全掌握所有已公开宣

布有意参选人士的资料，因此本章特别为传媒设定

一个方便他们在运作上适用的 “候选人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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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指的 “候选人 ”是指其候选人提名表格已被选

举主任接收的人士 59。上述 “候选人 ”的定义只适用

于本章，并非任何法例，包括《选举（舞弊及非法

行为）条例》第 2 条下的定义。根据《选举（舞弊

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2 条， “候选人 ”是指在某项

选举中接受提名为候选人的人；及指在某项选举的

提名期结束前的任何时间曾公开宣布有意在该选

举中参选的人。该条文适用于候选人的选举广告、

选举开支或其他涉及该条例而订立的规定。见第八

章和第十六章。  

11 .4  至于传媒在公布和广播有关票站调查及其他与选

举有关的意见调查的结果时，应以自律、善意和自发合作的

态度行事，并须确保在投票结束前不可公布有关调查结果或

就个别候选人的表现发表具体评论或预测，以免投票人／获

授权代表的投票行为受不当的影响。见第十五章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新闻报道  

11 .5  就与选举有关的新闻报道，即使只涉及个别候选

人，亦可以独立报道。由于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的席位及候

选人人数众多，传媒可能有实际困难在同一节目或出版刊物

提及该界别分组的所有候选人，因此，传媒可在节目或出版

刊物内提供：  

( a )  该界别分组的候选人总数；及  

 

59 选 举主任 在接收 提名表 格后，须在切 实可行 的范围 内尽快 将表格 转交资

审 会，让 其决定 提名是 否有效 。与此 同时，有关人 士的资 料会在 选举主

任 接收其 提 名表 格当天 上载至 相关选 举网站 ，让公 众知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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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该传媒列出该界别分组所有候选人姓名的平台（例

如传媒机构／节目／刊物的网页）。  

11 .6  与选举无关的新闻报道，即使涉及个别候选人，只

要没有提及其候选人身分，则可以如实报道，而毋须提及同

一界别分组的其他候选人。  

 

第三部分：选举论坛  

11 .7  广播机构应邀请同一界别分组的所有候选人参加

选举论坛。若个别候选人选择不出席论坛，该广播机构仍可

继续举办有关论坛，这并不抵触公平及平等对待的原则。然

而，广播机构须把发出邀请的日期、时间和内容，及通知事

项记录在案，并保存纪录至选举后三个月为止。  

11 .8  公平及平等对待原则并非规定各參与的候选人在

整个选举论坛的表述时间相同，而是要求广播机构于陈述参

选政纲的相关环节中，给予各候选人 “相等时间 ”。至于陈述

参选政纲以外的其他环节（例如辩论环节），各候选人的意

见陈述可按具体议题自由发展，关键是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

的任何时间都应尽力让各候选人有发言／回应的机会。  

11 .9  其他组织或团体，如专业团体或商会、教育机构或

学校于举办选举论坛时亦同样应根据本章第 11 .7 及 11.8 段

所述的原则进行及保存相关纪录。  

11 .10  选举论坛举办者亦应采取措施致使论坛能安全有

序进行。若选举论坛拟于私人处所内举行，选举论坛举办者

应事前与处所的业主、占用人、业主立案法团、大厦管理处

等安排适当安全措施，包括考虑雇用保安员在场协助维持秩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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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1  选管会呼吁所有候选人尽量出席这些选举论坛，以

便公众了解候选人的政纲。  

 

第四部分：专题报道  

11 .12  为介绍个别候选人而制作的特辑或专访时，传媒应

在同一专题报道内清晰地提供相关界别分组的候选人总数

和所有相关候选人姓名的平台。  

11 .13  广播机构在邀请某候选人进行专访时，须邀请与其

在同一界别分组竞逐的所有候选人进行专访，让获邀者有平

等机会亮相。若某些候选人选择不接受邀请，该广播机构仍

可继续制作该节目。然而，所有纪录均须保存至选举后三个

月为止。广播机构不论其播放时段，都应给予同一界别分组

每名候选人平等的机会及相若的时间。  

11 .14  此外，为了公平地对待所有有关的候选人，广播机

构应特别留意附录九所载，法庭就一宗与二零一零年立法会

补选有关的选举呈请提出的意见，并在合适的情况下，在制

作一个多于一集与选举有关的专题报道时，依循附录九所列

明的安排。  

11 .15  印刷传媒应给予在同一界别分组竞逐的所有候选

人平等机会接受访问，或用合适的方式提及其他候选人。提

及的方式未必须要在同一报道的篇幅内，但应以方便读者知

悉其他候选人为原则。例如，报章在刊登某候选人的专访时，

可在该报道的同一或其他版面列出同一界别分组的其他候

选人的姓名。印刷传媒亦应见附录十的诠释，尽力给予所有

候选人平等机会，以确保报道不会对某候选人造成不公，或

导致公众认为该报道是为某候选人作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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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非与选举有关的节目及文章  

11 .16  在选举期间，候选人或其所属的政党、政治组织或

订明团体的代表可以非候选人的身分参与广播机构或印刷

传媒与选举无关的专访或节目，但必须是因其专业知识或过

往经验与节目或专访的主题有密切关系而受到广播机构／

印刷传媒邀请出席有关节目或专访。广播机构／印刷传媒应

备存文件纪录，为其邀请该人的决定提供支持理据，包括没

有其他更合适的人选等。广播机构／印刷传媒必须确保节目

或文章不会提及任何与选举有关的议题（包括候选人的选举

工程），亦不会展示有关代表所属政党、政治组织或订明团

体与选举有关的任何物品（包括徽章及衣物），或任何直接

提述有成员在有关界别分组选举中参选的团体或任何在香

港的政治性团体的物品，以免造成不公平的情况。  

 

第六部分：避免不公平的宣传  

11 .17  在选举期间，候选人不可接受传媒机构任何形式的

优待。如候选人基于其本身的背景或职业而比其他候选人有

更多宣传机会，亦应尽力避免参与有关宣传，以免造成不公

平的宣传。  

以节目主持、经常参与节目者、演员、乐师、歌手或其他表

演者的身分在电视台／电台／电影亮相的候选人  

11 .18  节目主持，包括嘉宾主持，或经常参与节目的人，

在公开表明有意参选后，或在选举期间 内（如他成为候选

人），不应以该等身分参与任何节目，以免该节目在关键时

刻成为不公平的其宣传。惟有关人士可以候选人的身分，出

席本章第三部分所述的选举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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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9  任何人如因履行合约而须以节目主持、经常参与节

目者、演员、乐师、歌手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表演者身分，在

其公开表明有意参选之前、或在选举期间之前及之后已排期

举行的演出，则仍可继续如常亮相。不过，该人应尽最大努

力要求演出负责人不要在其公开表明有意参选后，或在选举

期间内（如他成为候选人），在任何传媒中播放其亮相的部

分。选管会呼吁上述负责人在切实可行范围内达致上述要

求，以免有关演出成为不公平的宣传。  

在商业广告中亮相的候选人  

11 .20  如任何人所参与制作的广告有他的形像、姓名或声

音出现，而他亦知道该广告会在他公开表明有意参选后，或

在选举期间内（如他成为候选人）在电视台／电台／戏院播

放，则不应参与这广告的制作。  

11 .21  如在包含其形像、姓名或声音的广告制作完成后，

候选人才决定参选，且他亦知道该广告会在他公开表明有意

参选后，或在选举期间内（如他成为候选人）在电视台／电

台／戏院播放，他应尽最大努力要求有关的负责人，在他公

开表明有意参选后或选举期间内，不要播放该广告。选管会

呼吁上述负责人在切实可行范围内达致这项要求，以免有关

广告成为不公平的宣传。  

为印刷传媒定期撰稿的候选人  

11 .22  定期撰稿的专栏作家，在公开表明有意参选后，或

在选举期间内（如他成为候选人），不应为印刷传媒撰稿。

因履行合约而须定期撰稿的专栏作家在已公开表明有意参

选后，或在选举期间内（如他成为候选人），应尽最大努力

要求有关的负责人不要在任何传媒刊登其文章。选管会呼吁

上述负责人在切实可行范围内达致这项要求，以免有关文章

成为不公平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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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通过传媒发表选举广告  

11 .23  根据法例规定，按《广播条例》获发牌的电视台，

不可播放属政治性质的广告。根据通讯事务管理局发出的业

务守则，按《电讯条例》获发牌的电台除非获事先批准，否

则不得播放有政治色彩的广告。  

11 .24  候选人若通过印刷传媒发表选举广告，须另行遵守

第八章第八部分的规定。如以新闻报道形式或任何其他未能

清 楚 表 明 为 选 举 广 告 的 形 式 发 表 ， 则 必 须 附 有 “Elect ion  

Adver t i sement”或 “选举广告 ”字样。其中所涉及的支出必须

在选举申报书中列明。选管会呼吁所有印刷传媒给予在同一

界别分组竞逐的所有候选人同等机会在印刷传媒发表选举

广告。  

 

第八部分：制裁  

11 .25  选管会在衡量传媒（包括广播机构及印刷传媒）的

新闻报道及专题报道有否违反公平及平等对待原则时，会整

体考虑该机构在选举期间的相关报道。  

11 .26  若选管会发现任何广播机构、印刷传媒或选举论坛

举办者不公平或不平等对待候选人，可发表公开声明严厉谴

责或谴责有关人士，并公布获优待与被亏待的候选人的姓名

及相关的广播机构、印刷传媒或选举论坛举办者的名称。选

管会亦可将此事件转交有关当局，以采取适当的行动。此外，

有关的节目、新闻报道或文章很可能有促使或阻碍某名候选

人或某些候选人在选举中当选的效果，因而成为相关候选人

的选举广告。此举可能因而违反选举广告及选举开支的法例

规定（见第八章和第十六章），传媒及候选人均有可能要为

此负上刑事责任。选管会会将任何涉嫌违法的个案转交执法

机构跟进。故此，选管会呼吁广播机构、印刷传媒、选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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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举办者和候选人严格遵守本章的指引，避免作出任何会令

公众对选举的公正性产生疑虑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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